
中国科学院厅局文件

传播字〔2013〕5 号


关于组织申报中国科学院2014年度
科普项目的通知
院属各单位：
    为促进我院科普工作发展，充分调动发挥丰富的科技资源和科技人才优势，全面提升全院科普能力，科学传播局将组织开展中国科学院2014年度科普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时间

　　2013年9月12日——2013年9月30日
二、申报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科普活动
支持方向：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，系统性强、持续性强、特色突出的高端科普活动。参与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、全国科普日等常态化大型活动不在本项目申请范围之内。
具体要求：申请开展的科普活动不得有营利行为。
支持额度：一般不超过8万元，项目数量不超过8个。
（二）科普作品
1.原创性科普图书及译著
支持方向：反映科学发现、科学传播、科学史、博物、科学探险、科学文化、知识类与少儿类的科普图书。
具体要求：出版的图书要注明“中国科学院科普专项经费资助”。要保证图书的科学知识、科学原理的准确性和权威性，通俗易懂，有助于启发、提高公众对科学的兴趣，不得出现有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表述。
支持额度：支持撰写或翻译费一般不超过5万元，项目数量不超过10个。系列性科普图书、译著优先支持。科学传播局统一组织出版并承担相关费用。
2.前沿科学科普视频开发制作
支持方向：围绕我院大科学装置，体现我院特色与优势。
具体要求：编创工作、构思方式、表现手段要符合社会公众的认知规律，具有科学性、新颖性、思想性、艺术性、独创性与一定的超前性，不得出现侵权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支持额度：审批同意后，所需经费由条件保障与财务局、科学传播局根据具体情况支持。
（三）科普场馆展示内容的升级改造
支持方向：支持科普展馆（厅）展示内容的升级改造，包括科普展示空间内的固定展陈、展项、装置，创新展品的设计与制作。
具体要求：多用信息化手段、多媒体方式展示，趣味性、互动性强。获资助的科普场馆（厅）每年向公众开放不少于50天，应积极参与每年的公众科学日活动。研究所应同意提供1:1的匹配经费支持。
支持额度：一般不超过25万元，项目数量不超过2个。
（四）科学教育
1.青少年科学教育教材、教案开发
支持方向：结合青少年科学教育工作开发教材、教案。
具体要求：具有普及知识、启迪灵感、引导探索的功能，要符合青少年学生的认知规律。
支持额度：支持编撰费一般不超过5万元，项目数量不超过8个。科学传播局统一组织出版并承担相关费用。
2.科普夏令营策划筹备
支持方向：立足于我院的科研资源优势，策划包括天文、地学、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夏令营组织实施方案。
具体要求：要有科学性、趣味性、可参与性，并与学校教学有一定结合，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，激发对科学的兴趣。实施方案推广性强，组织保障措施完善，充分考虑安全因素。
夏令营活动以公益性为主，教学内容由项目承担单位提供，其它的组织、安全、招生等工作由有资质的旅游公司负责，并通过协议约定合作内容及责任。
支持额度：支持策划实施费一般不超过3万元，项目不超过4个。
（五）软课题研究
支持方向：结合科普理论的国内外发展趋势，立足于我院的特色与优势，开展系统性强、理论性强、实用性强的科普软课题研究。
具体要求：在高水平科普期刊发表研究成果，并对我院科普工作具有应用价值。
支持额度：一般不超过10万元，项目数量不超过2个。
（六）其它
由科学传播局根据当年工作需要，择优支持其他科普项目。
三、申报方式

1.请申报人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（网址为：www.bsc.cas.cn）工作指南栏目下载中国科学院2014年度科普项目任务书。
2.提交纸质申报任务书3份并加盖单位公章、法人章，同时将任务书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。
四、评审方式

科学传播局将组织专家评审，择优支持，未通过评审的申报项目不另行通知。
五、特别说明

1.自资助之日起，一年内须完成项目确定的目标和内容。
2.承担2013年度科普项目的单位在申请2014年度项目时，应同时提交已承担项目的进展总结（包括图片）。未提交总结的不能申请2014年度科普项目，申请变更、延期的除外。
六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马  强  陈红娟
联系电话：010-68597596、68597551
电子邮箱：maqiang@cashq.ac.cn
    邮寄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2号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   
             播局科普与出版处（551房间）
邮政编码：100864
        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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